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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基於對於學校教育品質的提升、績效責任的要求、家長與社會大眾對於學校

教育的關心，以及對於教育政策或方案成效的檢驗等因素，教育評鑑所扮演的角

色益形重要（張鈿富，1999；秦夢群，1977）。其次，課程評鑑屬於教育評鑑之

一環。依據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規範，學校要定期針對課程設計、實施

與效果進行課程評鑑，課程評鑑屬於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職掌（教育部，

2014），因此，學校教育人員必須了解課程評鑑之意涵、課程評鑑之相關法規與

實施方法，透過課程評鑑之回饋訊息，改進學校課程、進行課程修正，改善教師

教學與學生學習。特別是校訂課程（亦稱彈性學習課程），因為有四大類： 跨
領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以及其他類課程，且需要學校花費時間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故校訂課程的評鑑

方面，必須花費更多心思進行，以不斷精進學校課程品質。基於此，本文先分析

課程發展委員會的重要任務之一–進行課程評鑑；其次，探究國教署《國民中學

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則》重要條文，及對於學校進行校訂課程課程評

鑑可能產生的影響，並提出進行課程評鑑的相關作法供國中、小參考。 

二、課程評鑑之法規與實施 

以下先分析課發會與課程評鑑之關係；其次，評析《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則》內容與學校進行校訂課程評鑑之思考方向。 

(一) 課發會與課程評鑑 

依據《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課綱）規定，學校經成立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課發會），進行課程評鑑。有關「課程評鑑」

的實施，有以下規定（教育部，2014）： 

1.各該主管機關應建立並實施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評鑑機制，以評估課

程實施與相關推動措施成效，運用所屬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課程評鑑過程與

成果資訊，回饋課程綱要之研修，並且作為課程改進之參考；中央主管機關

可建置學生學習成就資料庫，評鑑部定課程實施成效。 

2.各該主管機關應整合課程相關評鑑與訪視，並協助落實教學正常化；課程

評鑑結果不作評比、不公布排名，而是做為課程政策規劃與整體教學環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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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之重要依據。 

3.學校課程評鑑以協助教師教學與改善學生學習為目標，可結合校外專業資

源，鼓勵教師個人反思與社群專業對話，以引導學校課程與教學的變革與創

新。學校課程評鑑之實施期程、內容與方式，由各該主管機關訂定之。 

(二) 《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則》評析與學校進行課程評鑑

之思考 

國教署（2018）訂定《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則》，以下

分析該法規之重要條文，以及對於學校進行校訂課程評鑑可能產生的影響。 

1. 學校實施課程評鑑之目的 

(1) 確保及持續改進學校課程發展、教學創新及學生學習之成效。 
(2) 回饋課程綱要之研修、課程政策規劃及整體教學環境之改善。  
(3) 協助評估課程實施及相關推動措施之成效。 

從上述法條所提及之評鑑目的可以看出，課程評鑑的主要目的在於希望提供

課程設計、實施與效果等「回饋訊息」給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了解課綱之

「實施成效」，並提供課綱「修訂或改善」學校課程與教學之重要參照依據。換

言之，學校課程評鑑並非要排名或比較各校優劣，而是聚焦於教師的教學與改善

學生學習。在校訂課程的評鑑方面，透過課程評鑑，不斷改善課程與精進課程品

質，以發展學校課程特色，豐富學生的多元學習。 

2. 學校課程評鑑之對象 

學校課程評鑑，以學校課程總體架構、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為對象。 
前項各課程對象之評鑑，應包括課程之設計、實施及效果等層面；其評鑑內容如

下： 

(1) 課程設計：課程計畫與教材及學習資源。 
(2) 課程實施：實施準備措施及實施情形。 
(3) 課程效果：學生多元學習成效。 

 前項學生多元學習成效，應運用多元方法進行評量，並得結合學校平時及

定期學生學習評量結果資料為之。 學校實施課程評鑑，得參考附件，進行自我

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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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項法條可知，學校課程評鑑是以「學校課程總體架構、領域學習課程及

彈性學習課程」為對象，在這三者中，各校在「學校課程總體架構」與「領域學

習課程」，因為有課綱的規範所以大致相同，但因為「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

又分為四類，且各校實施的彈性學習課程種類又不同，在進行課程評鑑時，將會

遇到較多問題。例如：「彈性學習課程」的課程時間長短不一，有些課程可能長

達一年、甚至二年，有些課程也許幾週即進行完畢。不同的實施時間，如要分開

評鑑，學校會增加一些負擔；但如要合併評鑑，在實施上也會面臨困難。其次，

因為「彈性學習課程」分為四類，在這四類中，還有不同的規劃（例如：食農教

育、國際教育……），如何確立課程評鑑的目標？選定評鑑人員？選擇評鑑方法？

蒐集那些課程評鑑的資料？學生學習成效如何評估？都將考驗學校人員的智

慧，必須花費一些時間與精神共同研究加以實施。 

此外，法條提到要評量「學生多元學習成效」，關於何謂「學生多元學習成

效」，學校在進行課程評鑑時，可能對於此點會比較困擾。王如哲（2010）認為

學生學習成效包含：(1)兼顧「直接的」和「間接的」學生學習成效；(2)兼重「認

知的」、「情感的」及「動作技能的」不同向度之學生學習成效；(3)可涵蓋「國

家的」、「機構的」、「方案的」、「班級的」等層級之學生學習成效。 

學校在進行課程評鑑時，必須思考課程的不同層級，擬訂不同的課程目標，

檢核學生在這些不同層級的課程成效表現如何？總綱的目標屬於「國家層級」的

目標，學校的願景或目標則屬於「機構層級」的目標；此外，學校規畫的課程方

案或是班級教師自行規劃的課程則分別屬於「方案的」或「班級的」課程。 

除了上述三項原則之外，學校在進行校訂課程之評鑑時，也應兼顧量化數據

及質性描述，並且可以以用前、後測呈現學生進步情形，更能全方面呈現學生的

學習成效；或是可考慮辦理「學生校訂課程多元學習成果發表會」，給予學生多

元展能的機會！ 

3. 學校課程評鑑之組織及進行方式 

學校實施課程評鑑，宜分工合作，就選定之評鑑課程對象，結合其課程發

展及實施之進程適時為之；並得結合既有課程及教師專業發展組織運作適時進

行，例如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領域教學研究會、科目教學研究會、年級或年段

會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共同備課、觀課、議課活動，或教學檔案評估等。 

從法條可知，學校實施課程評鑑的組織及進行方式，相當多元且具有彈性，

可以利用學校現有之課程發展或教師專業組織進行，或是結合現行學校在進行之

共同備課、觀課、議課活動。其優點在於簡便易行，不會增加學校太多負擔，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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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是結合現行課程發展或教師專業組織進行，讓課程評鑑失去主體性，變成只

是附加的活動，亦有可能產生流於形式之問題。 

4. 學校進行課程評鑑之人力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規劃及實施課程評鑑，得結合下列專業人力辦理： 

(1) 校內各（跨）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教師、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師及專長教

師。 
(2) 邀請或委由其他具教育或課程評鑑專業之學校、專業機構、法人、團體或

人員規劃及協助實施。 

有關學校進行課程評鑑人員的條件，法條的規範也是相當多元，可以由校方

教師進行，也可以委託外在專業機構或人員進行。但如果是前者，必須思考學校

教育人員是否具備教育評鑑知能？或具備教育評鑑相關實務經驗？其次，進行課

程評鑑的教育人員還須受到教育評鑑倫理之規範，例如：避免產生寬大的誤差（大

多評高分或高的等第），導致課程評鑑流於形式。惟有具備教育專業、教育評鑑

知能以及教育評鑑倫理，方能進行專業的課程評鑑。另外，因為校訂課程有四大

類，彼此的課程性質差異甚大，評鑑委員還必須具備相關課程的專業背景較為合

宜；同時，為避免流於形式，建議可邀請校外專家學者擔任評鑑委員，從外部不

同的角度協助學校檢視成果。 

5. 學校進行課程評鑑之方法 

學校實施課程評鑑，應就受評課程於設計、實施與效果之過程及成果性質，

採用相應合適之多元方法，蒐集可信資料，以充分了解課程品質，並進行客觀價

值判斷。 

前項課程評鑑之多元方法，包括文件分析、內容分析、訪談、調查、觀察、

會議對話與討論及多元化學習成就評量等。 

課程評鑑的多元方法，各種方法都有其優、缺點以及適用的地方，實施校訂

課程評鑑必須針對不同的評鑑指標加以選擇。其次，學校必須利用相關會議場

合，正確解讀評鑑指標與評鑑重點，了解各項評鑑指標的真正意涵，方能選擇合

適的評鑑方法以及準備相對應的佐證資料。再者，不論是常用的問卷調查、觀課

或訪談師生，學校都必須確保教師具備編製問卷的基本技術、觀課的專業知能或

具有訪談的培訓或相關經驗等，方能進行專業的校訂課程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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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校課程評鑑結果之運用 

學校應及時善用課程評鑑過程、結果之發現，辦理下列事項： 

(1) 修正學校課程計畫。 
(2) 檢討學校課程實施條件及設施，並加以改善。  
(3) 增進教師及家長對課程品質之理解及重視。 
(4) 回饋於教師教學調整及專業成長規劃。 
(5) 安排補救教學或學習輔導。 
(6) 激勵教師進行課程及教學創新。 
(7) 對課程綱要、課程政策及配套措施提供建議。 

關於學校課程評鑑結果之運用，法條總共列了 7 點。但是，誠如評鑑學者

Dr. Dan Stufflebeam 所言：An evaluation’s most important purpose is not to prove, 
but to improve。課程評鑑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改善課程，且每一週期評鑑的缺點一

定要有所改善！透過校訂課程評鑑，使學校的校訂課程能夠日益精進，確保達到

成效。 

7. 學校課程評鑑之後設評鑑 

學校應定期就實施課程評鑑之效用性、可行性、妥適性及正確性等，進行檢

討，並即時改進。 

此項法條提到的是「後設評鑑」的概念，是參考美國 Joint Committee on 
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Evaluation （JCSEE）發展出「教育方案、計畫及教材

的評鑑標準（Standards for Evaluations of Educational Programs, Projects, and 
Materials）」方案標準（惟略過第五項「評鑑績效性」指標標準）。學校在進行課

程評鑑，可能會對課程評鑑產生一些想法或建議，學校可以提出來，俾利修正整

個課程評鑑方案，使課程評鑑方案更臻於完善。惟可以加以思考的是，如果要真

正進行課程評鑑的後設評鑑，不宜讓學校執行，畢竟學校非評鑑機構，也缺乏專

業的評鑑人力。應當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委託專家學者或評鑑機構進行，像是大

學校務評鑑或系所評鑑之後設評鑑，即是委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進行。 

三、結語 

教育評鑑不應僅被作為績效責任評估的工具，而應化為學校內建機制，以促

進學校發展與革新，並進而帶動教師的彰權益能，此當是評鑑所該被賦予的新意

義（潘慧玲，2003）。Sanders（2002）倡議評鑑成為組織內建機制，組織文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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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視評鑑，組織的運作使評鑑得以持續，且持續使用評鑑增進組織效能。 

課程評鑑屬於教育評鑑的一環，不僅是靜態資料的檢查，更是對一項課程計

畫、教學過程、課程與教材研發，或學生學習成效的檢示，因此，未來除使學校

珍視課程評鑑之外，透過校訂課程評鑑，可協助學校發展優質的校訂課程，培育

學生具備三面九項核心素養，達成12年國教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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